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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问题的再思考

昔 宇 光

一、关千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合理比霆的分析

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简称SR/NI, 下同）是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指标， 它
体现 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年）新创造的价值中国家财政所集中的程度， 这一比

重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国家财政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职能作用和直接调控能力。 该指

标在客观上存在一个最佳值， 当实际比重与最佳比重接近时， 就会有利千社会和经济的良性

发展，反之， 则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 不同的社会制度、 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条件下， SR/NI的

合理比重应有所不同。 因此， 探讨SR/NI的合理比重， 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国家财政

收入规模的合理度， 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首先，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SR/NI比重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 社会生产力和劳

动生产率发展水平越高， 财政能够集中的程度就越高。 因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剩余产品率也逐渐提高， 这在客观上首先为财政进一步集中国民收入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同

时， 随着社会剩余产品率的提高， 在劳动生产率大体稳定增长的条件下， 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所需的生产性投入相对减少。 由此， 就能通过国家财政进 一 步集中国民收入来提高全社会综

合发展水平， 如增加福利、 教育、 科研、 社会保障等项支出。 这是SR/NI比重提高的现实必

要性。 而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 剩余产品率较低， 无论是发展生产、 增加

生产性投入还是提高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要求都比较迫切， 资金紧张的状况是不可避免的。

它既在客观上制约了国家财政不可能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集中过高的比例， 也使提高社

会综合发展水平的要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 从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看， 基本

上可以反映上述特点。

其次， 不同的经济休制对SR/NI比重的影响也不同。 在以产品经济为特征的高度集中的

计划经济体制下， 国家集所有权与经营权千一身。 在资金的分配上， 以中央为主实行 “统收

统支” 的经济管理模式， SR/NI比重较高， 特别是中央财政占国民收入比重较高是必然的。

而在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下， 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

产者， 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 面向市场独立组织经济活动。 在这种新休制下， 财政收入比重

下降具有必然性。

第三， 所有制关系和国家财政职能作用的不同对SR/NI比重也有影响。 在私有制条件

下， 企业无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都是自己的事， 国家除担负必要的公共项目投

资外， 一般不进行生产性投资。 因此， 国家财政支出中建设性支出比重相对较小。 而公有制

条件下国家不仅要承担大量的公共事业投资， 而且要担负一定比重的社会性扩大再生产的责

任， 要求有必要的资金集中于财政。

第四，由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经济结构对SR/NI比重有影响。 比如， 由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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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展水平低， 突出表现在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过低， 造成农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大部分自

我消耗掉了， 很难为国家提供较多的直接财政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基

本上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工业部门， 无法从农业取得更多收入。 我国的情况就是这

样。 1980一1988年， 我国工业提供的国民收入占其总数的46%， 提供的国家财政收入占其总

数的83%；而农业提供的国民收入占其总数的36%， 提供的财政收入仅占其总 数 的4%。

在这里当然不能否认由千工农业产品价格 “ 剪刀差” 的存在， 导致一部分国民收入由农业转

移到工业部门来实现， 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过低， 无法为社会提供

更多的剩余产品。 这种工业与农业的结构性差异， 使提高SR/NI比重的回旋余地很小。

从以上分析中看出， 决定一定时期一个国家 SR/NI 的合理比重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

平、所有制关系、经济体制及其变动、经济结构等多种因素， 应结合具体国情进行确定。

二、 对近年来我国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的思考

从目前的统计口径看， 近年来我国SR/NI比重下降较多， 一 些同志分析其原因时注意到

了其中有一部分统计过程中的技术性因素对财政收入比重的下降有影响， 如补贴、 赤字的计

算方法等。 但即便剔除上述因素， SR/NI比重下降也是实实在在的， 其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这

一现象以及如何评价当前财政规模的合理 “度” 的问题。

分析当前我国SR/NI比重的变化， 涉及到两方面问题： 一是水平的判断， 二是趋势的判

断。 所谓水平判断， 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SR/NI的合理比重应该如何确定， 目前的比凰

是否合理？趋势判断则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 SR/NI比重的变动趋势将如何？

下面分而论之。

决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SR/NI合理比重的最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 即社会生产力和

劳动生产率水平。 因为只有当生产发展能够为社会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时， 国家用财政手段

对这部分剩余产品进行较多的集中再分配才有现实可能性。 从我国的悄况看， 社会生产力和

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水平都比较低， 生产为社会所提供的剩余产品很少， 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

国家不能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集中过多的财政收入， 而必须把相当部分的国民收入留给

各个生产实体以满足其发展生产的需要， 留给生产者以满足其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必要的生活

水平提高的需要。 因此， 从总体上判断， 我国现阶段SR/NI比重必然是较低水平的。

从经济结构现状来分析， 目前我国也不具有较高水平的SR/NI比重的可能性。 首先在于

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远低于工业部门， 通过农业部门增加财政收入的可能性 很 小。 不仅如

此， 国家还要通过价格及财政手段进一 步向农业输入资金， 增加农业投入。 从目前来看， 在
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农业生产的低税水平是必然的。 其次， 第三产业虽然发展较快， 但整体

上仍处于低级阶段， 近期内要直接增加财政收入的可能性不大。 第三， 现行的重税体制已经

在损害着工业的发展， 试图进一步加重工业部门的负担来扩大财政收入的相对值很困难。

从所有制及经济管理体制的角度看， 国家财政目前仍有必要承担相当一部分社会扩大再

生产的责任。 同时， 由于经济管理手段还比较落后， 以一定财力作后盾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调

控和管理在一段时期内仍然是重要手段。 而且在市场体系、价格体系很不健全的条件下， 国

家直接掌握一定的财力对国民收入进行符合社会总体发展要求的再分配也是必要的， 它符合

社会主义国家计划性特征的原则。 上述这些特点则要求SR/NI的比重要适当提高。

以上分析说明，在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SR/NI的比重必然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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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但同时， 对于以 计划性为特征、 以 直接调控为重要手段 的我国 经 济 管 理 体 制来说，

则要求SR/NI比重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市场经济国家要有所提高， 财政集中程度要相 对高一

些。

如何判断我国SR/NI 比重的变动趋势。 首先， 从一个相对较长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来

看， 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SR/NI比重随之提高是必然趋势。 其次， 在经济发展现阶

段特别是改革时期，SR/NI比重又将呈下降趋势， 这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所决定的。

如前所述， 改革前由统收统支的传统体制所决定的财政收入规模， 是建立在国家不仅包揽企

业和社会扩大再生产， 而且包揽企业简单再生产。 中央政府不仅管理全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而且直接的具体管理各个地方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这就要求政府、 特别是中央政府必须掌

握大蜇的财力 。 而改革就是要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的运行机制， 使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 不仅简单再生产的权利应 当归企业， 扩大

再生产的权利最终也必然由企业所掌握。 地方政府事实上也成为一级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

要求有独立的财力来 发展地方经济、承担公共事业投资。 在这样 一个新体制和运行机制下，

SR/NI比重相对于改革前的水平下降则是必然的。

我们认为， 改革以来SR/NI比重下降包含有客观必然性。 在这个问题上不难取得共识。

问题在于当前的SR/NI 比重是否合理？怎样看待当前的财政困难？当前的财政困难是不是

SR/NI比重下降过多造成的？这才是当前争论的焦点所在。

三、如何看待当前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实际比重

按目前的统计口径， 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 197 8 年 为37.2%， 改革前近30 年中正常

年份的比重为31％左右。这一比重1988年 已降到20.4%。这表明改革10年来SR/NI比重下降了

10多个百分点。 不少同志据此呼吁SR/NI比重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

实际上， 把我国现阶段SR/NI比重同国外发达或发展中国家SR/NI比重进行简单对比，

无论是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制度、经济结构以及体制差异等多方面都存在诸多 不 可比因

素， 主要包括：

1. 统计口径上的不可比因素。 从国民收入指标看， 我国统计范围只包括工业、 衣业、

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这5个物原生产部门， 不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而西方国家则既包括

物质生产部门， 又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 此外， 我国国民收入中包括企业缴纳的 各 种间接

税， 西方国家则不包括这一部分。

再从财政收入指标来看， 西方国家的财政收入是指公共部门的收入即中央政府、 地方政

府、公共法人组织等的收入， 不包括公债。 如果按此口径， 我国地方财政、行政事业单位、

主管部门和国营企业掌握的全部预算外资金， 也要视同财政收入。 此外， 1986年以 前我国直

接冲减收入而没有列入预算的价格补贴等， 也应视同财政收入。

2. 制度性的不可比因素。 最主要的是社会保障性收入项目。 在西方国家， 社会保障性

收入是指由社会保障税筹集并进入政府财政体系的收入。 社会保障税作为西方国家税收体系

中的一个主要税种， 在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的份额。 而我国则一直由企业等基层单位自己办

社会保障， 其费用并不进入财政体系。

趴还有一 个比较特殊的不可比因素是由于价格体系不合理造成的， 即由于名义价格与

均衡价格的偏差造成财政进行货币分配与进行实物分配相脱节。所谓均衡价格， 意指当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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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求呈趋千 一致时的价格。 从我国来看， 长期以来， 国家以远低千均衡价格的牌价向城镇居
民提供了住宅、医疗保健、食品及一 些生活必需品等一系列实物性差价福利。 同时向国营企
业提供了大蜇生产资料差价利益， 如基础原材料、土地及水资源等。 再有， 实行生产资料价
格双轨制以来， 国家财政对一部分生产资料进行分配的名义价格的价值远低千实际分配的实
物价值。 以上原因导致货币财政收入远低于按均衡价格计拭的财政收入， 从而实际上压低了
财政收入比重， 这在市场经济国家是没有的。

4. 除上述因素外， 在对SR/NI比重进行横向比较时还应注意到， 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
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福利制度等诸多差异， 可比性很小 J 同苏联、东欧一些国家进行
比较时， 虽然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 但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的差异还是较大的， 在比较
时也要把国情的不同考虑进去l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较时， 则要区别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的
差异。 实际上， 以社会发展水平作为SR/NI比重的最主要决定因素， 那些与我国发展水平相
近的发展中国家SR/NI比重与目前我国的这一比重是相近的。

在对当前我国SR/NI比重进行纵向比较时， 也要进行必要的不可比因素的调整。 一是应
当把国家债务收入从财政收入中剔除出去。 二是应当把1986年以前年度的价格补贴作为财政
收入处理， 相应增加财政收入。 因为过去采取的把价格补贴直接冲减财政收入的作法不能反
映财政收入的真实规模。 三是按照同理， 企业亏损补贴作为负收入的作法也不能反映财政收
入的真实规模， 因此也应加上。 四是鉴于我国各年度财政赤字均属于公债以外的赤字货币，
实际上构成了货币的财政发行， 无异于隐性征税， 最终构成人们的实际负担， 因此决算赤字
额应视同财政收入。

除以上因素需要在计算财政收入过程中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外， 还有一些源于经济体制
变化的因素必须考虑＄

一是预算外资金。 这是改革以来增长最快、引起较大争议的项目。 严格来说， 预算外资
金不是由国家预算支配和安排， 但实际上是承担财政职能的资金， 具有 “第二财 政” 的 职
能。 近年来， 预算外资金增加较多， 但其在使用中绝大部分投向了过去由预算资金承担而现
在不再由预算资金承担或预算资金无力承担的一些支出项目， 如企业的简单及扩大再生产、
职工福利费用、地方的公共事业等支出项目， 其中绝大部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在对改
革前后SR/NI比重进行比较时， 必须考虑到这一体制性变化因素。

二是企业的流动资金。 过去企业流动资金主要由财政预算资金拨付， 银行只承 担季节
性、临时性的非定额贷款。 1983年后， 财政不再承担供应企业流动资金义务， 企业所需流动
资金基本上全部由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解决。 相应地， 过去包括在财政收入中的这部分资金

转为银行信贷资金来源和企业预算外收入。
三是改革以来由于生产资料双轨制价格的实行， 使预算支出中用于基本建设支出的名义

额远远低于其实际额， 实际上等于列入国家计划、使用预算资金购买平价原材料的单位 “超
分配” 了一块财政收入。 如果从国民收入实物量平衡的角度看， 这部分财政收入的实际值要
高于其名义值。

为了对改革前后SR/NI的真实比重进行一些对比， 我们根据可以得到的资料对财政收入
值进行了 一些必要的调整， 目的为比较真实地反映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真实比重， 同时消
除 一些体制性变化给SR/NI比重带来的影响。

（见下表）



调整前不含
债务财政收入

(1) 
财政价格补贴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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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后SR/NI比王分析表 （单位：亿元）

1 9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121. 12 1067.96 1042.22 1016.38 1040.11 1169.58 1424,52 1776.55 2122.01 2199.35 2357.24 

11.14 79.20 117.71 159.41 112.22 197.37 218.34 261.79 

财政企业
亏损补贴心/—

气E)支出丿 242.98 316.00 390. 18 420.75 561.92 622.37 789.37 943. 14 1029. 14 1272.90 1589.00 

82,72 101.51 124.36 168.31 146.14 144.29 151、66 245.23 324.78 376.43 446.46 

财政赤字
�1* I / 170.67 127.50 25.51 29.34 43.46. 44.54 / 70 .55 79.59 78.55 

国民收入
(6) 1 3010 3350 3588 3940 42.61 4738 5650 7031 7887 9361 11533 

调整前SR/NI

阜严）（／ ？ 6
）

）
「 37.2 31,9 28.3 25.8 24.4 24.7 25.2 25.3 26.9 23.5 20.4 

调整后SR飞矿

霆归 1
48.4 51.8 48.9 45.4 45.8 46.0 46.5 45.9 45.0 42.0 388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统计〉〉(1950一1988)、（（中国统计年鉴〉〉(1989)

需要说明的是，财政价格补贴1986年起由冲减收入改列支出， 故不再计入。 预算外资金

财政性支出项包括全国预算外支出中固定资产投资、 福利及奖励支出、 养路费支出、 城市维

扩费支出、 科技三项费支出、 增补流动资金支出及事业费和行政支出等（不包括大修理支出

及上交国家能源交通基金等）。 1983一1987年间上述儿项支出均有实际统计数据， 大约占全

部预算外支出的70 ％左右， 故1978一1982年和1988年数据按此比例推算。 上述支出项目均属

于改革前由财政预算统收统支，改革后改由预算外资金负担， 在对比时应视同财政收入。

四、 关于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思考

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和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 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

题。 如何提高SR/NI比重， 以摆脱当前的财政困境， 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 分述如下 ＄

1. 从目前提出的尽快提高 SR/NI 比重的呼声来看， 其立论基础是建立在以下判断之

上，一是当前国家财政出现了严重的困难， 原因在于SR/NI比重过低；二是当前国民经济发

展出现的某些棍乱， 原因在于国家宏观调控不力， 而宏观洞控不力则主要源于国家直接掌握

的财力太少， 无法实现其调控职能，三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出现了严重的向企业、 向个人倾斜

的现象， 企业留利过多。 由上述判断出发， 而提出为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为摆脱当前的

财政困境、 为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必须提高SR/NI比重的意见。

2. 当前的财政困境是不是SR/NI比重降低造成的。 1978一1988年， 国家财政收入（扣

除债务收入）由1121亿元增加到 2327 亿元， 按可比口径年增长率为8.2%， 与国民经济的增

长是同步的， 增速并不低。 同时， 随着改革的深化， 国家财政所担负的大量生产、 建设职能

逐步转由企业和地方来承担。 即使在公共开支方面， 大括资金和经费也转由预算外资金筹集

和解决。 因此总的来看， 与改革前相比， 财政预算资金分配的范畴是大大缩小的。 以基本建

设支出为例， 改革前， 该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达40 ％左右， 1979-1988年减少到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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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间基建拨款1978年为452亿，1988年只增到633亿， 增长40%。 作为传统体制下财政最
主要职能的经济建设费用开支比例不断缩小，为什么财政困难不断加剧， 最主要的原因有两
点： 一是财政 “ 吃饭” 的费用过份膨胀、 负担H重；二是补贴的支出迅猛增加。 正是由千这
两个因素使财政困难加剧， 综合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预算支出结构分析， 结论显而易见。

当前， 相对于财政支出规模而言， 财政收入不足表现得比较明显， 一 方面， 财政的经济
建设能力削弱， 另 一方面， 就公共开支来说， 无论是教育、 科研、 国防等项支出都难以满足
需要。 而且， 即使是近年来膨胀最快的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头费用， 也无力满足弥补公务人员
通胀损失和生活水平提高 的需要。 如果仅仅由此而得出必须以提高SR/NI比重来解决财政困
难的结论， 则实际上是在默认财政不合理的支出结构，忽视经济体制转轨要求的情况下增加
财政集中的 “度 ” ， 很可能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3. 如前面所分析的， 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现状及经济体制 转换的 要
求， 对目前我国SR/NI比重进行一 些定性的判断是有必要的。 我们认为， 判断一 个国家SR/
NI比重的合理 “度” ，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既定的条件下， 主要应以体制性因素来观
察， 在体制转轨时期， 则应看对体制的顺利转轨是起促进还是阻碍作用。 同时， 还要看在体
制转轨时期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能否充分发挥， 其梗阻何在？

我们认为， 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来看， 总的说，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及SR/
NI比重的下降对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建立， 对促进生产力发展，对市场机制的
确立和健全， 对改善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都起了好的促进作用， 十年改革实践能够充分证明
这一 点。 当前国民经济出现的暂时困难（包括财政困难）并不是 SR/NI 比重下降过多造成
的。 从新体制所要求的企业成 为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自我积累、 自我发展的独立商品生产
者这一目标模式来看，我国企业体制改革开始有了一 定的突破， 但还远远不够。 在国家与企
业的分配关系中， 企业的留利远远难以满足其积累、 发展的需要， 工业企业留利水平只占其
纯收入 的15％左右(1990年降至不到10%）， 怎么能说财政困难是企业留利过多造成的呢］
从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一要求来看， 企业用千发展生产、 改善职工生活的留利在纯
收入中至少要占30％以上的份额， 这是企业发展最基本的条件之一 。

同时， 那种认为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没有充分发挥的原因在于国家所直接掌握的财力过
少的说法至少忽略了两点； 一是就目前SR/NI比重的财力规模而言， 财政的经济建设能力削
弱并不是因为财政规模过小， 而主要是因为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 二是为适应有计划商品经
济新体制的要求， 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要逐步由直接的财力调控转向间接的参数调控，
就目前而言， 财政体制本身的改革是滞后的。

4. 最后， 总括来看， 其结论是， 仅仅从解决财政困难、 加强宏观直接调控的角度来看
待提高SR/NI比重， 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正确判断基础上、 忽视了经济体
制改革要求的政策措施， 其后果很可能会阻滞经济体制的顺利转轨， 必须慎重行事。

我们认为，SR/NI比重的提高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根本途径在于生产力发
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这是一个历史过程。 从目前来看，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结构决
定了SR/NI比重不可能在短期内有较大的提高。 相反， 从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来看， SR/NI比重在短期内至少是稳定的，并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这就需要我们从经济体制
改革的深化来摆脱目前的经济困难， 增强国家宏观间接调控能力， 走出财政困境， 促进国民
经济良性循环。


